
广东：艰苦岗位 6-12 元
在有关官方网站上查询，广

东省未见有企业职工夜班津贴
标准的相关规定，但《广东省关
于调整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
有关工作的通知》： 煤矿井下艰
苦岗位夜班津贴为前夜班 6—
10 元/工，后夜班 8—12 元/工。

陕西：8-16 元
陕西省从 2011 年 1 月 1 日

起实行新的企业职工夜班津贴
标准： 夜班津贴标准为在 24 时
以前上班的每人每班 8 元至 12
元， 零时以后上班的每人每班
12 元至 16 元。 其中：纺织、煤炭
行业在 24 小时以前上班的每人
每班 10 元至 12 元，零时以后上
班的每人每班 14 元至 16 元。

上海：2.2-4.4 元
《上海市劳动局、 上海市人

事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中、夜班等津贴标准的通知》(沪
劳综发(95)7 号)：从事中班工作
到二十二点以后下班的，中班津
贴标准调整为二元二角。从事夜
班工作到二十四点以后下班的，
夜班津贴标准调整为三元四角。
从事夜间连续工作十二小时的，
夜间津贴标准调整为四元四角。

河北：10-20 元
《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调整提高企业岗位津贴、夜
班津贴标准的通知 》 (冀劳社
[2008]50 号)： 夜班津贴标准为
轮班性生产、作业岗位：前夜班
(含 20 点以前上班 ，20 点至 24
点工作 4 个小时或接近 4 个小
时)10 元/班；后夜班(0 点至 8 点
上班，工作 4 个小时以上)12 元/
班。前夜班和后夜班连续上班超
过 10 小时的，20 元/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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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津贴，不应被遗忘的权益！

调查———调查———

■■夜夜班班工工人人

调查：近七成网友称未享受夜班津贴，一些地方 20年未调整标准

有的地方夜班津贴标准 20 年未涨 全国部分省市
夜班津贴

人社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8 个省份近期调整了 2015 年工资指导
线。但多地职工也反映，他们的夜班津贴依然沉睡多年，从未听到“涨声”。

夜班属于比较特殊的岗位，2012 年 5 月 8 日，人社部、国务院法制办
出台的《特殊工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对于“夜班”，明确是指企业
在 22 时至次日 6 时这一时间段，安排劳动者工作且时间达 2 小时及以上
的情形。但是，这一意见稿尚未正式颁发。

据记者了解，虽然不少企业有发放夜班津贴的传统，但是目前全国范
围内并没有相关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夜班津贴是否必须发放以及具体怎
么发放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连夜班的具体时间段划分也没有统一的
标准。

记者调查了多个省份发现，一些地方的夜班津贴标准已经多年未调
整。对此，有劳动法律专家呼吁，夜班津贴的调整应该被纳入劳动法规，夜
班津贴不应成为职工被遗忘的权益。

夜班津贴相关规定多是各地根据各自情况出台的，很多地方的夜班津
贴标准甚至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制定的，至今未有变化。

“夜班津贴标准 4.4 元，还不够吃一碗面。”上海市目前执行的夜班津贴
标准制定于 1995 年，至今已有 20 年没有调整。当地很多职工对此颇有微
词。1995 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 270 元，而今年则调整为 2020 元，但 4.4
元的夜班津贴标准依然未变。

记者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这份“沉睡”的规定来自
当时的上海市劳动局、市人事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中、夜班等
津贴标准的通知》。《通知》规定：从事夜班工作到 24 点以后下班的，夜班津
贴标准调整为 3.4 元。从事夜间连续工作 12 小时的，夜班津贴标准调整为
4.4 元。上述调整津贴办法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一直沿用至今。

一位资深劳动维权律师称，据他的理解，这些地方性规定仍带有计划经
济时代色彩，属于公有经济里的福利部分。“按照 1995 年的物价和生活水
平，夜班费 4.4 元标准还算说得过去。但现在经济发展了，4.4 元的购买力大
大下降”。

“在现有的劳动法律中比如《劳动合同法》，还没
有夜班津贴的规定。”律师黄乐平对记者说，“那么，夜
班津贴应当怎样体现呢？起码应提醒职工，地方上有
规定的，参照地方规定执行；地方上没规定的，参照单
位具体规定执行；如果单位也没有规定，那就一定要
写入劳动合同。”黄乐平认为，企业在自主权范围之内
有权利决定。因此，劳动关系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应进
行约定。

专家认为，“如果劳动合同中没有明确，若单位不
欠工资，而且也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职工夜班津贴
的诉求可能会得不到支持，只能以‘调节为主’。”

据记者了解，不少企业的夜班津贴是根
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资水平、物价情况
和企业制度制定的，当时工厂的倒班工人每
月能拿到比白班工人多几元钱的夜班费。按
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几元钱的补贴作用还算
不小。

但今年，上海市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
示，目前仅有少数企业通过集体协商等渠
道，小幅提高了夜班津贴。绝大部分企业仍
在执行 1995 年的中、夜班津贴标准。随着居
民生活费价格上涨，该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劳
动者上中、夜班时能量补充需求，补偿作用
越来越小。

“今天的货币价值已根本无法等同于

20 年前。”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夜班津贴
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沿用“沉睡”多年的夜
班津贴规定不符合职工需求的现状。夏学銮
表示：“再小的权益也不能成为社会管理的

‘真空’。”
律师韩世春则认为，“多年不变的标准，

说明劳动法规的一些条款存在滞后性。市场
转型过程中一些法规没有相应完善，企业就
有借口用旧标准来发放过低的津贴，这应该
改正。夜班津贴这样的权益不应该被遗忘。”

黄乐平说，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应随着社
会经济变化及时改变，否则这些规定可能会
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提出，能
否参照每年调整的社保缴费基数，建立一个

灵活的机制，根据 CPI、职工社会平均工资
等参照系数，及时对相关规定进行调整，让
职工及时享受属于他们的合法权益。

“对于职能部门来说，不能定一个标准
就管几十年，应该类似最低工资标准那样，
设计一个公式，每年浮动变化。”黄乐平说。

2008 年，天津实施了职工的中、夜班津
贴待遇与上年职工平均工资联动的机制，改
变了过去多年实行的固定数额的办法，使职
工中、夜班津贴标准随职工工资的变化而相
应变化，保障了适时增长。

“在生产实践中，关于夜班津贴的内容应
加入集体合同中，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的办法来
与企业方进行磋商。”韩世春表示。（钟工 南工）

链接———链接———

建议———建议———

应建立与职工工资联动机制

2012 年 5 月，人社部、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特殊工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时，中国网新闻中心与新浪微博投票就相关问题推出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参与调查的四百多位网友中，有近七成上过夜班但没有享受到任何形式
的津贴。

在调查中，对于“你上夜班享受过津贴吗？”这一问题，68%的网友选择了
“没有，上过夜班，但没有任何形式的津贴”。对于“你是否享受过 20分钟的工
间休息？”这一问题，55%的网友选择了“有规定，但因各种原因没实现”。

近七成网友称未享受夜班津贴

说法———说法———

夜班津贴应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津贴是对劳动者在特殊条件下的额外劳动消耗
或额外费用支出给予的一种工资形式。那夜班津贴
是不是加夜班的加班费呢？

有关专家表示，夜班津贴是不同于夜里加班工
资的补偿性劳动报酬。夜班津贴是针对上班发生在
夜里所作的补偿或增益，与在夜里上班是否为加班
无必然联系；如果夜里上班是加班，那么在单位内部
执行夜班津贴发放制度的同时，仍应发放夜里加班
的工资。专家提醒说，职工应该当心不少企业以略为
丰厚的夜班津贴发放掩盖夜里加班工资未发的真
相。

夜班津贴不等于夜间加班费


